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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审亚太审字(2026)006710 号

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环保”或“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和带持续经营

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审亚太审字（2026）004239 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

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和《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等相关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 号——计划和执

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因天成环保 2023、2024 年度经常性业务的税前利润亏损，2025 年

度由亏损转为盈利，税前利润变动较大，我们以天成环保本年度营业收入 0.5%计算了上述

审计的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取整数)，金额为 64.90 万元。本期重要性水平计算方法

较上期无变动。

二、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强调事项段

如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所述，天成环保在 2024 年发生诉讼案件，涉及金额 13,973.85

万元，截至报告日，天成环保与北京赛诺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赛诺”）协商

一致并达成和解，天成环保向北京赛诺支付 1亿元，天成环保与北京赛诺诉讼纠纷一揽子解

决。2026 年 4 月 10 日，北京赛诺已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销执行申请书。请求撤

销对(2025)豫 04 执 50 号案件的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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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所述，天成环保 2025 年度净利润

801.84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10.78 万元。天成环保 2025 年度净利润有所

提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但其净利润金额较小且可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

形成其可持续性经营风险的主要诉讼案件尚未解决。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天成环保流

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4,509.6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5.23%，未分配利润为-3,129.41 万元，

净资产为 1,668.01 万元。同时如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10、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所述，

天成环保因诉讼案件导致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截至2025年12月31日实际冻结金额为127.61

万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天成环保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

三、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1、出具强调事项段审计报告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

项段》第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且根据

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

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二）当《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适用时，该事项未被确定为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天成环保已就本说明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作出了恰当列报。我们认

为，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不会导致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同时未被确定为在审计报告中

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但是考虑到上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强调事项段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2、出具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审计报告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规定，如果运用

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

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

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一）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本准则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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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所述事项的披露；（二）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如本说明二、2 所述，天成环保面临诉讼案件尚未完结、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负债率

较高等情况。天成环保目前正通过解决涉诉案件、发展新的业务内容等方法进一步提升其持

续经营能力，故天成环保以持续经营为前提编制财务报表是恰当的。但如果前述改善措施不

能实施，则对天成环保的持续经营能力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故天成环保的持续经营能力

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天成环保已在财务报告附注中对上述重大不确定性作出了充分披露，

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

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事项的披露。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的具体影响

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已在财务报表中充分披露，对报告期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如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所述，本报告期天成环保存在重大涉诉事项，可能对公司后

续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天成环保在财务报表附注 10、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已充

分披露。

五、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

规范规定的情形

我们认为，“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和强调事项段所涉及的事项不属于明

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本专项说明仅供天成环保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披露之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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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

意见的专项说明之签章页。）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冯建江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永锋

中国·北京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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